
怀团发[2010]27号

关于印发《2010年怀化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共青团各县（市、区）委员会、教育局团工委：

现将《2010年怀化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根据方案要求，认真落实各项任务，进一步推进全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

共青团怀化市委

2010年6月22日

2010年怀化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

团建工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国有企业、规模(限额)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团的建设,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企业共青团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以及团省委十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根据《2010年湖南省非公有制企业团建工作实施方案》（湘团发[2010]22号）、《关于进一步做好2010年全省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的补充通知》（湘团办[2010]31号）文件要求，特制定2010年怀化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实现怀化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的目标任务，努力提高企业和新社会组织的团建比例，提升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的工作水平，加强对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员青年的服务力度，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二、目标任务

1、全面、准确摸清全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特别是规模以上非公企业）的数量和团建情况的底子。

2、实现2010年在全市220家企业和新社会组织中新建立团组织的总体目标。

3、截止2010年12月31日，在已建立党组织的并符合建团条件的企业和新社会组织的建团比例要达到90%以上。

4、通过各种途经和方法，使符合建团条件的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建团数量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0%以上。

5、已建立团组织的企业和新社会组织“五个有”（有一个好的班子，特别是一个好的带头人；有一支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团员队伍；有围绕企业中心工作并适合团员青年特点的活动；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有保证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经费和阵地）的比例在2010年底达到80%以上。

三、具体措施

1、进一步深化党建带团建工作。对于已经建立党组织并符合建团条件的企业和新社会组织，依托已经建立的党组织开展团建工作。今年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的重点是中央驻怀企业、省属国有企业，青年从业人数较多的规模(限额)以上非公有制企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团属青年社团。

2、积极与工会组织合作。针对非公企业建立工会比例较高的实际，加强共青团组织与工会组织的联系与合作，充分利用共青团工作与工会工作职能相近和职能交叉的特点，依托已经建立的工会组织，开展非公建团工作。

3、在法人代表是各级人大、政协、青联、青企协的代表、委员或会员的非公企业开展建团工作。非公企业法人代表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要积极组织动员成立团组织；非公企业法人代表是青联委员以及青企协会员的，原则上要全部建立团组织。鼓励条件成熟的县（市、区）成立青年企业家协会，并依托县（市、区）青年企业家协会会员重点开展县（市、区）范围内的非公团建工作。

4、重点加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建团工作。要善于借助管委会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力量，加大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团工委的建设力度；并充分发挥团工委的作用，在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非公企业中建立团组织。

5、依托经贸、工商等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以及青联、青企协的力量开展建团工作。重点是面向酒店餐饮、商业服务、保安公司、物业公司、家政公司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青年相对集中的行业和区域,推动规模(限额)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团建工作。注重在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青年文明号等有工作联系的单位中加大建团力度。
6、依托司法、财政、教育、劳动等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力量开展团建工作。要大力推动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团建工作,力争到年底建团率达到60%以上。团属青年社团的团建工作要力争到年底建团率达到100%。
7、针对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点多面广的特点，加强区域建团和联合建团工作。重点选择商业一条街、市场、产业协会、写字楼、青年公寓等个体私营企业集中的场所，通过联合建团和社区建团，加强非公企业建团工作。

8、开展结对共建和帮扶活动。将团建基础好的企业、学校、机关、社区等战线的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以及团县（市、区）委员、青年文明号集体等与非公企业结成共建对子，在团干部培训、团的制度建设、建立团的工作机制等方面提供帮扶，带动和促进非公企业团建工作。

9、实施项目推动。以“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创新项目申报领办制”为契机，创新非公企业团建模式。同时，积极整合各种资源，如利用各级政府的政务服务中心等资源优势，推动非公企业团建和团工作的开展。
四、方法步骤

1、认真调查摸底，加强基础工作。一是要积极与统计、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联系，争取街道、镇、工业园区党（工）委的支持，对本辖区企业和新社会组织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的相关情况进行摸底统计，准确把握企业发展和团员青年群体分布的实际情况，做到“四个摸清”，即摸清企业数量和具体单位名称；摸清企业中团员青年的人数；摸清企业管理者对建团的态度；摸清建团后工作开展情况。二是要建立信息库，根据调查摸底的情况，建立本辖区企业和新社会组织特别是规模以上非公企业信息数据库，实施动态管理。三是要按户建立台帐，制定工作计划。对于未建立团组织的企业和新社会组织，要按户建立台帐，逐户进行分析，根据组建难易程度制定工作计划。

2、确定团建标准。建团的基本标准是召开团组织成立大会，设立健全的组织机构，有团组织负责人，团员队伍底数清楚，明确共青团工作职能，能正常开展团的工作。已经建立了团组织的，其工作发展目标是达到“五个有”的标准。

3、明确责任主体和隶属关系。企业规模较大、团员数量较多、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非公企业的团组织可直接隶属于所在县（市、区）及其以上团委。依托政府行业管理部门或企业主管部门建立的非公企业的团组织，可实行条条管理，也可根据需要实行双重管理。对于非公企业相对集中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其管委会没有成立团委、团工委的由团市委或团县（市、区）委负责建立团组织；已经建立了团委、团工委的，要负责其辖区内非公企业的团建工作。

4、把握时间进度。7月31日以前，做好调查摸底工作。对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情况进行统计，进一步摸清本地区已建党的并且符合独立建团条件的企业和新社会组织数量；本地区规模以上非公企业或团员青年人数50人以上的非公企业数量；本地区企业和新社会组织总数；本地区应建团企业和新社会组织总数。同时要明确建团责任，结合团市委确定的目标体系，制定本地区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方案。8月1日—12月31日，按照“先易后难、先大后小、先城市后农村”的原则有重点、分步骤推进非公企业团建工作。2011年元月，对全市开展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
五、保障措施

1、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的领导。团市委成立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领导机构，成立由青工青农部和组宣部参与的工作协调机构。各县（市、区）也要成立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指导机构和工作协调机构，对下建立目标考核体系，制定目标考核方案。团市委将成立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指导团，对符合建团条件的企业和新社会组织选派团建指导员，帮助指导团建工作。要建立乡镇（街道）以上专（兼）职团干部包片负责建团工作制度，做到任务落实，责任落实。

2、团市委建立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联系点制度。具体联系5家企业和新社会组织（联系分工明细表另行下发），定期深入联系点开展工作。10月份，团市委将就各县（市、区）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开展督查。

3、建立月报表和月通报制度。从7月份开始，各团县（市、区）委要定期向团市委上报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情况（见附3），团市委也将每月对各县（市、区）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情况进行通报。编辑全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简报，及时报道全市各地好的工作经验和做法，总结交流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

4、实施工作考评和责任追究制度。全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按照实施方案、考核细则和标准，建立考核、通报制度，实施实名制申报、数据库归档、目标管理、量化考核。考核工作从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目标计划、组织领导、工作措施、完成目标情况、宣传表彰、培训等方面制定目标考核体系，制定日常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的考核办法，对县（市、区）团委设立优秀、达标、未达标三个考核等次，并在年终以书面形式对各县（市、区）团委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向县（市、区）团委通报。优秀单位颁发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优秀组织奖；对未达标的战线部门、团市委将对照团省委追究市州级团委责任的措施和标准，追究部门负责人、团县（市、区）委分管领导负责同志的责任。

5、加强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业务培训工作。拟定于年底举办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培训班，组织全市部分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干部开展团的业务培训。
6、建立信息台账制度。各级团组织要迅速建立新建团组织基本情况工作台账,并将相关情况及时录入国有企业、规模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团建信息系统（工作台帐录入系统网址为http://csqn.gqt.org.cn/online/，打开网址后点击进入“两新组织团建数据库”登录页面，用户名为各县市区的中文全称（如团鹤城区为：鹤城区；初始密码:12345678）。各县市区团委负责本区域的两新组织团建的录入任务，团市委负责统筹协调。

7、加强对非公企业团建工作的宣传表彰。充分利用团内外媒体，加强对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的宣传，挖掘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的先进典型，加大五四红旗团委、红旗团支部中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组织的表彰比例。对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先进单位颁发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优秀组织奖。
各地要及时向团市委和团省委报送工作信息、工作进展及有关经验交流材料,每月不少于1篇。团省委每月底根据数据库录入情况进行统计并通报相关情况。
团市委联系人：田峰、陈生海，联系电话：0745-2712487，电子邮箱：hhgqt@163.com。

附件：1、全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新建团组织任务分配表

2、全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目标管理考评计分标准

3、全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情况月报表
4、国有企业、规模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台帐表

共青团怀化市委

2010年6月22日

附件1:
全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新建团组织任务分配表
	单  位
	名  额

	团市委
	10

	教育局团工委
	5

	沅  陵
	25

	辰  溪
	25

	溆  浦
	25

	麻  阳
	12

	新  晃
	12

	鹤城区
	25

	中  方
	12

	洪江区
	10

	洪江市
	13

	芷  江
	12

	会  同
	12

	靖  州
	12

	通  道
	10

	合  计
	220


注：1、省属及以上国有企业、团属青年社团建团率达100%；

2、新社会组织建团目标为：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非学历
教育培训机构建团率达60%。

附件2：

全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目标管理考评计分标准
	项  目
	目 标 内 容
	分数
	加分内容
	扣分内容

	目标计划

（8分）
	1、以会议或文件形式贯彻落实全国企业共青团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2
	
	项

目

未

完

成

扣

1

至

3

分

	
	2、制定本地区非公企业团建工作方案，对本地区非公企业团建工作做出具体安排；
	3
	
	

	
	3、对下开展非公企业团建目标管理。
	3
	
	

	组织领导

（5分）
	1、成立领导小组；
	2
	
	

	
	2、对非公企业团建与管理能够区别层次、明确责任。
	3
	
	

	工作措施

（25分）
	1、建立月报和月通报制度，开展日常考核和年度考核；
	4
	
	

	
	2、建立非公企业团建实名制信息库或书面档案；
	4
	
	

	
	3、对未建团非公企业选派团建工作指导员，开展专（兼）职团干部包片建团活动；
	2
	
	

	
	4、在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是各级人大、政协、青联、青企协的代表、委员或会员的非公企业开展建团工作；
	2
	
	

	
	5、依托工商联、个体劳动者协会、行业协会、商会、社团、职业介绍所机构开展建团工作；
	2
	
	

	
	6、重点加强经济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建团工作；
	2
	
	

	
	7、选择商业区、商业街、市场、写字楼、青年公寓等个体、私营经济集中的地区和场所开展建团工作；
	2
	
	


	
	8、开展结对共建和帮扶活动；
	1
	100%结对共建加2分
	项
目

未

完

成

扣

1

至

3

分

	
	9、开展非公企业团组织达标创优活动；
	2
	
	

	
	10、强化党建带团建，建立相关工作机制;
	2
	
	

	
	11、积极开展工团联建，依托工会组织开展非公企业团建工作。
	2
	
	

	完成目标

（50分）
	1、实现2010年团市委分配的非公团建任务数额；
	25
	
	

	
	2、建设城市新青年创业学校（每个县（市、区）至少1所），学校要能正常运转和提供有效服务，每年开展培训和相关活动1次以上，影响青年1000人以上。
	20
	
	

	
	3、已经建立团组织的非公企业“五个有”（有一个好的班子，特别是一个好的带头人；有一支能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团员队伍；有围绕企业中心工作并适合团员青年特点的活动；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有保证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经费和阵地）的比例在2010年底达到80%以上。
	5
	
	

	宣传

表彰

培训

（12分）
	1、能够选树工作典型，利用团内外媒体进行社会宣传；
	2
	推出全省典型加2分，全团典型加3分
	

	
	2、组织非公企业团干部交流、考察、培训；
	2
	
	

	
	3、召开现场交流会推进工作；
	2
	
	

	
	4、围绕加强非公企业团建工作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出台相关政策；
	3
	
	

	
	5、合理设立奖项对非公企业团组织和非公团建组织工作进行总结表彰。
	3
	两项以上每项加2分
	


注：不能按时完成有关上报材料每次扣1分。

附件3：

全市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团建情况月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非公企业名称
	企业成
立时间

（年 月）
	企业
类别
	企业生产规模（年度营业收入）
	生产经营主要所在地
	建立团
组织时间
	团组织建
制（团委、团总支、
团支部）
	职工

总数
	35周岁以下青工  数
	团员数
	团组织负责人
	年内开展何种团的活动

	
	
	
	
	
	
	
	
	
	
	姓  名
	联系电话
	

	
	
	
	
	
	
	
	
	
	
	
	
	

	
	
	
	
	
	
	
	
	
	
	
	
	

	
	
	
	
	
	
	
	
	
	
	
	
	

	
	
	
	
	
	
	
	
	
	
	
	
	

	
	
	
	
	
	
	
	
	
	
	
	
	

	
	
	
	
	
	
	
	
	
	
	
	
	

	
	
	
	
	
	
	
	
	
	
	
	
	


注：1、企业类别请在以下选项中选择：私营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非国有和集体控股的股份企业、个体工商户。

2、此表请各单位认真如实填报，收集整理后，于每个月的5号前上报上个月的团建情况，并自留底表。

附件4：

国有企业、规模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新社会组织团建工作台帐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单 位 名 称
	单位性质

（A、B、C）
	团员数
	35岁以下

青年数
	团组织

负责人

姓  名
	联系电话

	
	
	
	
	
	
	

	
	
	
	
	
	
	

	
	
	
	
	
	
	

	
	
	
	
	
	
	

	
	
	
	
	
	
	

	
	
	
	
	
	
	

	
	
	
	
	
	
	

	
	
	
	
	
	
	

	
	
	
	
	
	
	

	
	
	
	
	
	
	

	
	
	
	
	
	
	


注：1、“单位性质”一栏中，A指国有企业，B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C指新社会组织；

2、此台帐表供参考，请各县市区委以登陆“两新组织团建数据库”在线填报的项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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